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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宿管办公室）职责范围
保卫处（宿管办）是负责中心安全保卫工作、住宿生管理和服务工作的综合职能机构，其主要职责范围是：
1.负责中心安全保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消防、预防灾害性事故、门卫管理、住宿生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2.负责制订中心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各种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
3.负责中心安全设施建设规划、建设工作；
4.督促检查各项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搞好安全保卫的宣传教育；
5.负责消防中控室和安防中控室的管理工作，保证各项设施的完好有效；
6.按时组织安全检查，对查出的问题研究整改，负责具体落实确保安全；
7.发生刑事、经济、治安案件和重大事故时，要及时上报，保护好现场，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和物资财产，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查处；
8.加强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青少年犯罪法》的宣传教育；
9.做好与地区公安、消防、城管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工作，做好校园周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0.负责北京外贸学校中专生和首都联合职工大学总校校本部大专住宿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11.做好与中心其他科室的协调工作；
12.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保卫处（宿舍管理办公室）主任岗位职责
保卫处（宿管办）主任主持保卫处和宿舍管理办公室的全面工作。在中心党委和班子的领导下，完成和落实本部门工作职责。
1.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并督促、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
2.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工作目标、工作计划，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
3.协助主管领导做好中心的安全设备设施建设规划，制订和调整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各种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
4.根据上级的要求和中心安全保卫工作计划，负责组织落实安全保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消防、交通安全、门卫等方面的工作；
5.负责处理中心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消防等安全事故。按要求及时联系上级有关安全部门，协助主管领导做好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和物资财产的工作，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6. 负责宿舍的设备设施、卫生、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7. 协助主管领导做好宿管员的聘任、管理和教育工作；
8. 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管理和考核，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9. 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
10. 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
11. 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
12. 完成上级部门以及中心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